河源市城区2025年度第十七批次城镇建设

用地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

工作前公示起草说明

为了有效防范和化解社会稳定风险，保障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、被征土地使用权人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《广东省土地管理条例》、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〈国家发展改革委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发改投资〔2012〕2492号）和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〈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粤发改重点〔2012〕1095号）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河源市城区2025年度第十七批次城镇建设用地项目拟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，现将项目有关情况予以公示，现将项目有关情况予以公示：
一、项目名称

河源市城区2025年度第十七批次城镇建设用地项目

二、项目位置

河源市源城区埔前镇南陂村、中田村。

三、项目概况

河源市城区2025年度第十七批次城镇建设用地项目位于河源市源城区埔前镇南陂村、中田村，拟征收面积6.6794公顷，土地权属为源城区埔前镇南陂村和中田村，拟建设源城区工业园第四期（低碳产业园）项目。具体以规划测量和实际征地红线为准。

四、社会稳定风险调查背景和理由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《广东省土地管理条例》、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〈国家发展改革委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发改投资〔2012〕2492号）和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〈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粤发改重点〔2012〕1095号）等要求，对本项目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。本次评估将围绕项目实施的合法性、合理性、可行性和可控性，结合项目实施方案进行公示，征求实施范围居民及利益相关群体的相关意见。

五、评估初步确定的主要社会风险因素

1.合法性风险；

2.征地拆迁及补偿安置风险；

3.应急事故风险；

4.其他风险（施工风险、生态环境影响风险、社会生活环境风险、舆论风险）。



